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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案號 104－401） 

府法訴字第 1040087094號 

訴  願  人：○○○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彰化縣○○○號 

代  表  人：○○○ 

            地址：同上 

送達代收人：○○○ 

            地址：臺中市○○○號 

原處分機關：彰化縣和美鎮公所 

訴願人因申請排放水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103年 9月 1 日和

鎮建字第 1030017064 號、103 年 9 月 12 日和鎮建字第

1030018305號、103年 9月 24日和鎮建字第 1030019242號等

函，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一、關於 103年 9月 1日和鎮建字第 1030017064號及 103年 9

月 24日和鎮建字第 1030019242號函部分，訴願駁回。 

二、關於 103年 9月 12日和鎮建字第 1030018305號函部分，

訴願不受理。 

  事   實 

緣訴願人從事金屬製品製造業，領有本縣環境保護局 101

年 1月 2日核發之彰縣環水許字第 000號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核

准許可種類及有效期間：廢(污)水排放地面水體許可證；自 101

年 1月 2日起至 106年 1月 1日止)，於 103年 4月 24日以其

坐落本縣○○○號工廠，向原處分機關申請事業廢(污)水搭排

排入健康新村○○○地號雨水下水道，案經原處分機關審查後

於 103年 5 月 14 日以和鎮建字第 1030009600 號(下稱 5月 14

日同意搭排許可)附帶條件，函復同意搭排。 

嗣因當地里民連署異議，原處分機關乃於 103年 9月 1 日

以和鎮建字第 1030017064號函(下稱系爭函 1)知訴願人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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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鎮里民提出異議反映貴公司申請搭排之雨水下水道每逢大

雨必淹，需仰賴抽水機方能退水，其搭排放流水將使水量增加

恐淹水更甚，故本所依據 103 年 5 月 14 日和鎮建字第

1030009600號函第 5條規定暫停貴公司之搭排同意許可，俟貴

公司與該里里民溝通協調無異議或無違規情事後再予同意搭

排」等語，而經訴願人於同年 9月 9日陳述意見表示：「…經參

考里民提出異議事項，願將搭排放流管延伸至健康新村○○○

路口…」，原處分機關則以同年 9月 12日和鎮建字第 1030018305

號函(下稱系爭函 2)復略以「…本所原則經協商後之意見，由貴

公司將搭排管線延伸至健康新村○○○路雨水下水道，並請檢

附管線施工前、中、後照片函知本所同意後始得恢復搭排。」。 

又訴願人申請搭排放流管延伸至健康新村○○○路口一

事，復因附近居民反對，搭排放流管無法施工，訴願人遂再於

103年 9月 22日以崧字第 1030922001號函向原處分機關申請改

為排入○○○地號道路側溝，經原處分機關另以 103年 9月 24

日和鎮建字第 1030019242 號函復(下稱系爭函 3)准予同意在

案。 

訴願人不服原處分機關上開 103 年 9 月 1 日和鎮建字第

1030017064號、同年月 12日和鎮建字第 1030018305號、同年

月 24日和鎮建字第 1030019242 號等 3 函，遂提起本件訴願，

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茲摘敘訴、辯意旨如次： 

一、訴願暨補充理由意旨略謂： 

（一）按行政處分未經撤銷、廢止，未因其他事由而失效者，

其效力繼續存在，行政程序法第 110條第 3項定有明文。

經查原處分機關以系爭函 1、函 2 表示暫停其 103 年 5

月 14日同意搭排許可，違反前揭效力繼續存在之規定，

亦無說明法律之依據；且原先 103年 5月 14日同意搭排

許可之內容，更無「暫停」之字句。原處分機關以法律、

原許可處分內容所無之暫停事項，限制訴願人之權利，

顯然違法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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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按，行政處分之撤銷，以處分違法為限；又行政處分

之廢止，須有行政程序法第 123 條規定之事由，始得為

之。查原處分機關 5月 14日同意搭排許可並未拘束訴願

人於申請排放位置變更時，原處分機關得撤銷其同意搭

排許可，且所謂「下水道逢大雨會淹水」，與原同意處分

內容所謂「因排水設施之管線破損、洩漏、致渠道淤積

或相關工程涉及他人土地」容有不同，蓋因訴願人管線

尚未完工，並無破損、洩漏致淤積之情事，縱有下大雨

淹水問題，然因訴願人並未完成該工程，亦與該工程無

關，自無「工程涉及他人土地」問題。本案原處分機關 5

月 14日同意搭排許可處分之附款，以「因排水設施之管

線破損、洩漏、致渠道淤積或相關工程涉及他人土地者，

應由申請人自行負責，倘有他人向原處分機關提出異議

時，將逕『撤銷』搭排許可案」，與行政程序法第 123條

有關合法受益處分之廢止規定不符，為無效之附款；退

步言，縱認附款有效而得廢止行政處分，然本件並無發

生附款之事由，亦不符合廢止之要件。原處分機關系爭

函 3「撤銷」5 月 14 日同意搭排許可，即以法令所無之

條件，限制訴願人權利，顯有違法不當。。 

（三）又原處分機關僅為下水道管理機關，並非環保單位，卻

以任何民眾得不附理由提出異議，並因居民抗議環保問

題，廢止訴願人搭排許可，違反比例原則、不當連結禁

止原則、裁量逾越之不當。 

二、答辯暨補充答辯意旨略謂： 

（一）按行政程序法第 93 條、第 94 條規定，原處分機關對於

訴願人申請放流水排放有裁量權，依法本得為附款，其

內容方式，本不以法規例示之種類為限。是以，縱原處

分附款應為「得廢止」而非「得撤銷」，為其撤銷或廢止

行為時，仍須視行政處分為合法或違法，而依法為撤銷

或廢止之決定，況本案撤銷或廢止，對於訴願人權益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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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差異，皆不得為繼續搭排之法律、事實效果，原處分

機關處分附款為有效之附款。 

（二）原處分機關 103年 5月 14日和鎮建字第 1030009600號

函附帶停止條件之許可處分第 5 點說明，明確訂定「…

倘有他人向原處分機關提出異議時，將逕行撤銷搭排許

可案。」，且訴願人申請文件所附切結書第 8點亦規範「使

用期間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具切結書人應即負責改善

或停止使用…4.妨害公共或他人權益。…」，已明確切結

若妨害公共或他人權益，原處分機關得逕行撤銷搭排。

查本案經彰化縣議員暨和美鎮民代表發函指里民反對電

鍍廠設立自救會連署書向本所要求撤銷搭排，符合前揭

103年 5月 14日號函附帶停止條件之許可處分第 5點，

原處分機關即以 103年 9月 1日和鎮建字第 1030017064

號函要求暫停搭排，須里民無異議始可恢復搭排。 

（三）又原處分機關 103 年 5 月 14 日和鎮建字第 1030009600

號函所同意搭排渠道名稱為健康新村○○○地號雨水下

水道，非訴願人 103年 9月 22日崧字第 1030922001號

函申請排入原處分機關之道路側溝，則訴願人搭排位置

已變更，其原搭排之申請即不生效力，故予以撤銷。 

  理   由 

一、查本件提起訴願日期為 104年 1月 28日（原處分機關收件

日），而原處分機關所作之 103年 9月 1日系爭函 1、同年

9月 12日系爭函 2、同年 9月 24日系爭函 3等函文均未記

載不服處分救濟期間之教示條款，依行政程序法第 98條第

3項規定，自送達後 1年內聲明不服時，視為於法定期間內

提起訴願。本件訴願人於 104年 1月 28日提起訴願，並未

逾提起訴願之期間，合先敘明。 

二、有關原處分機關 103年 9月 1日和鎮建字第 1030017064號

函(系爭函 1)部分： 

（一）按「事業排放廢(污)水於地面水體者，應向直轄市、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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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申請核發排放許可證或簡易排放許可文件後，

並依登記事項運作，始得排放廢(污)水。登記事項有變

更者，應於變更前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經審查核准始可變更。」、「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申請

許可證(文件)審查時，應填具申請表，並檢附下列文

件：…六、放流水排入專用雨水下水道、灌溉渠道或私

有水體者，該管理機關(構)或所有人之同意文件影

本。…」，水污染防治法第 14 條、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

及許可申請審查辦法第 14條分別定有明文；彰化縣下水

道管理自治條例第 2條第 2項規定：「彰化縣下水道之建

設管理，由下列機關（構）辦理：…三、鄉（鎮、市）

轄內雨水下水道之規劃、建設及管理由鄉（鎮、市）公

所辦理。」。次按，行政程序法第 93條規定：「行政機關

作成行政處分有裁量權時，得為附款。…」。 

（二）查訴願人為取得事業廢(污)水放流水排入下水道管理機

關之同意文件，於 103年 4月 24日向原處分機關提出搭

排健康新村○○○地號雨水下水道之申請，案經原處分

機關於 103年 5月 14日以和鎮建字第 1030009600號函

以附帶條件回復表示：「說明：…三、本案雖經本所同意

搭排在案，惟彰化縣環境保護局核定之水污染防治許可

證至 106年 1月 1日止，本所依據排水管理辦法第 22條

規定先行核發附帶條件之許可處分，請貴公司須於上述

許可截止日前取得後續水污染防治許可，若未能於期限

內取得，本所將撤銷同意搭排，且本同意函自始不生效

力。四、使用期間請確實遵守並執行切結書相關規定，

另若需增加搭排日流量，應重新提出申請。五、本案僅

係同意放流水排入旨揭地號雨水下水道，惟因排水設施

之管線破損、洩漏、致渠道淤積或相關工程涉及他人土

地者，應由申請人自行負責，倘有他人向本所提出異議

時，將撤銷搭排許可；另本所雖同意搭排，惟當該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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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下水道系統建置完成後，應即向污水下水道管理機

關申請納排…」等語，並經訴願人 103年 4月 24日申請

搭排時所附水利建造物搭排切結書第 8 點略以「使用期

間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具切結書人應即負責改善或停

止使用，否則，和美鎮公所得隨時限制使用或撤銷許可

及拆除其設施物…：4.妨害公共或他人權益。」及搭排

承諾書表示「…願意承諾廢(污)水排放後，如發現日後

造成排水渠道內有影響水流、水質或農、居民有抗議情

事，乙方（即訴願人）接獲甲方（即原處分機關）通知

辦理改善，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承諾在案。是

以，訴願人如有未能於期限內取得本縣環境保護局核定

之水污染防治許可、增加搭排流量而未再申請原處分機

關同意、侵害他人權益經提出異議或有對於公益造成危

害等約定事由發生或條件成就情形，該下水道管理機關

即原處分機關當可依上開同意搭排許可之附款條件及訴

願人切結、承諾事項，本於管理機關之權限與職責而為

適當處分。從而，原處分機關以訴願人申請經里民提出

異議，符合原處分機關發給 5月 14日同意搭排許可函所

示「…倘有他人向本所提出異議時…」之事由發生，屬

於條件成就情形，爰以系爭函 1為暫停 5月 14日同意搭

排許可之意思表示，待無違反上開附款約定或危害公益

情事後，再予恢復搭排同意，係屬原處分機關基於該下

水道管理機關地位所為之裁量權行使，難認有違反比例

原則、不當聯結禁止原則或有裁量逾越之處。訴願人主

張系爭函 1 以法令、上開附款所無之條件，廢止其搭排

許可云云，容有誤解，系爭函 1所為處分，依前開說明，

並無違法或不當之處，應予維持。 

三、有關原處分機關 103 年 9 月 12 日和鎮建字第 1030018305

號函(系爭函 2)部分： 

（一）按「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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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但

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

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

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

為。」、「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

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

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訴願法第 1條第 1項、

第 3條第 1項、第 77條第 8款定有明文。又「官署所為

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並非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

駁，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非訴願

法上之行政處分，人民對之提起訴願，自非法之所許。」，

改制前行政法院 62年度裁字第 41號裁判意旨參照。 

（二）查訴願人申請搭排健康新村○○○地號雨水下水道因有

造成淹水危害疑義，經里民異議，訴願人乃於 103 年 9

月 9 日向原處分機關提出書面陳述意見，表示因民眾反

應願將搭排放流管延伸至健康新村○○○路口，並經原

處分機關以系爭函 2回復略以：「…貴公司陳述意見指民

眾反映因搭排放流口位處易淹水地區而影響社區遇水必

淹之情形…。綜上，本所原則同意經協商後之意見，由

貴公司將搭排管線延伸至健康新村○○○路雨水下水

道，並請檢附管線施工前、中、後照片函知本所同意後

始得恢復搭排。」，係僅就訴願人陳述表示願將原排放水

放流口位置變更延伸至健康新村○○○路口雨水下水道

一事，請訴願人檢附相關資料後，再向原處分機關申請

同意搭排之觀念通知，非就訴願人申請所為准駁之決

定，對外尚不發生法律效果，非屬行政處分，訴願人對

之提起訴願，揆諸前揭規定及法院裁判意旨，自非法之

所許。 

四、有關原處分機關 103 年 9 月 24 日和鎮建字第 1030019242

號函(系爭函 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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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訴願法第 1條第 1項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

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

得依本法提起訴願。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 79 條第 1 項規定：「訴願無理由者，受理訴願機關應

以決定駁回之。」。另按「訴願之提起，係人民對官署之

違法或不當處分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時請求救濟之方

法。如無損害其權利之處分存在，自不得對之提起訴

願。」，改制前行政法院 59年判字第 157號判例參照。 

（二）本件訴願人申請搭排雨水下水道一事，訴願人復於 103

年 9月 22日再向原處分機關提出申請，請求改排入○○

○地號道路側溝，經原處分機關以系爭函 3略以：「有關

貴公司申請放流水排放本所道路側溝(○○○地號)…原

則同意…惟放流水水量及水質標準，由環保主管機關檢

驗合格核定後始得排放…因貴公司申請排放位置變更，

原本所 103 年 5 月 14 日核發之和鎮建字第 1030009600

號搭排同意許可予以撤銷並失其效力。」同意訴願人放

流水排入其所申請變更位置等情，有訴願人 103年 9月 9

日函、103年 9月 22日崧字第 1030922001號函及系爭函

3等影本附卷可稽。惟行政處分之相對人或有利害關係之

第三人提起訴願時，須主張其權利或利益受有損害，如

其權利或利益並未因行政處分之作成受有損害，即欠缺

訴願之權利保護要件。查訴願人因申請搭排放流水位置

變更，另行提出申請搭排○○○地號道路側溝，而原處

分機關系爭函 3 既依訴願人申請事項准予同意，則訴願

人權利或利益即未有因系爭函 3 行政處分之作成而受有

損害，揆諸上揭法規與判例意旨，訴願人對此部分不服

提起訴願，顯屬欠缺爭訟之利益，而無保護必要，是訴

願已無實益，應認此部分訴願無理由，應予駁回。至訴

辯雙方其餘主張，因不影響本件訴願決定之結果，不再

一一論述，併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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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部分無理由，部分不合法，爰依訴

願法第 77條第 8款及第 79條第 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      主任委員  陳善報（請假） 

委員  溫豐文（代理） 

委員  林宇光 

委員  張奕群 

委員  常照倫 

委員  林浚煦 

委員  楊瑞美 

委員  黃耀南 

 

中  華  民  國   1 0 4  年   5   月   6   日 

 

縣  長   魏  明  谷 

 

本件訴願人如不服決定，得於訴願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

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 99 號） 

 


